
第 3 页 共 12 页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情况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29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000 万股，相关发行完

成后，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5]23 号文同意，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634,200,000.00

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3,57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全部到账，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德师报(验)字(15)第 0018 号验资报告。 

2、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2018 年 1-6 月份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557.68 万元。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 8,846.89 万元，其中本金 8,267.33 万元，利息

579.56 万元。 

3、累计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48,089.67 万元，投资

总进度 85.33%。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中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公司应将本次上市发行并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56,357 万元，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称“专户”）集中管理和使用，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

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根据上述规范的

要求和保荐机构的意见，每个募投项目设立对应的专户以便于后期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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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设立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的议案》，设立了 7 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专用账户仅限于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专户账户信息见下表：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交通银行高新支行 帐号：4316 3600 0018 1600 82421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帐号：13450000000741316 

工商银行金鹏支行 帐号：1901018029200020965 

建设银行兴蓉支行 帐号：43001510661052504579 

招商银行东塘支行 帐号：731902111510404 

长沙银行电广支行 帐号：8001 3357 9820 046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帐号：693460292 

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将新媒体项目交由全资子公司上

海快乐讯广告传播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将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以下

简称“智能电视项目”）交由全资子公司快乐的狗（北京）新媒体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实施。鉴于新媒体项目和智能电视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变更，会议同时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新设 2 个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替代新媒体项目原长沙银行电广支行专用账户和智能电视项目原招商

银行东塘支行专用账户，新设作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具体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招商银行北京宣武门支行 账号：1109 0941 8210 901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愚园路支行 帐号：1001223629005523997 

 

2、三方/四方监管情况 

公司已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银行：交通银行高新支行、华夏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工商银行金鹏支行、建设

银行兴蓉支行、招商银行东塘支行、长沙银行电广支行、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

部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中金公司、长沙银行电广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中

金公司、快乐的狗（北京）新媒体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招商银行东塘支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门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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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告期内上述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3、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于各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项目名称 截止日余额 

交通银行高新支行 活期存款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 销户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活期存款 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6,905,826.01 

工商银行金鹏支行 活期存款 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项目 19,880,211.64 

建设银行兴蓉支行 活期存款 高清电视节目制作系统项目 销户 

招商银行东塘支行 活期存款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项目 20,003,342.97 

招行北京宣武门支行 活期存款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项目 367,573.52 

长沙银行电广支行 活期存款 新媒体项目 24,545,998.25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愚园路支

行 

活期存款 新媒体项目 5,780,139.21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活期存款 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10,985,846.85 

合  计 88,468,938.4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详见本报告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2015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募投项目中，新媒体项目、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和呼叫中心扩建项目原计划实施地点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青竹湖路 399 号青竹湖会展中心，根据项目实施实际情况，公司将新媒体

项目交由全资子公司上海快乐讯广告传播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实施地点变更为上

海市武宁路 99 号 25 楼，将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交由全资子公司快乐

的狗（北京）新媒体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实施，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

高井文化园路 8 号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区二期 C15 号楼，将呼叫中心扩建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为长沙市万家丽北路二段 368 号卧琥城。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主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变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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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及实施主体外，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背景、技术方案仍与公司《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而且变更后的实施主体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不会对上述

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变更对募投项目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且有利于

优化公司场地资源，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

化。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

核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对该议案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公司变更募集

资金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所发表意见

或出具报告的具体内容见2015年5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的公告。 

3、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以募投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10,388,346.24 元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15)第 E0089 号）对上述置换情

况进行了审验；公司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以及保荐机构所发表意见的具体内容见 2015 年 5 月 15 日

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具体置换情况见下表： 

募集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元) 

审计截止日已置换资

金金额（元）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 128,000,000 11,453,512.08 

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37,000,000 6,477,058.52 

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项目 83,000,000 28,357,762.02 

高清电视节目制作系统项目 96,000,000 17,647,185.74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 87,000,000 9,900,919.00 

新媒体项目 60,000,000 1,847,8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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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72,570,000 34,704,020.05 

合计 563,570,000 110,388,346.24 

4、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结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第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核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议

案》，公司募投项目原计划投资：147,055.76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56,357 万

元。此次调整后的募投项目投资计划为 66,640.62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51,927

万元。公司独董、监事会对该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

核查意见。并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的 2015 年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此次调整后的

项目投资规模如下： 

项    目 

调整前募投

项目总额

（万元） 

调整后募投项

目总额（万元） 

调整前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万元） 

调整后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万

元）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

目 
33,393.80 20,453.04 12,800.00 12,800.00 

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9,643.00 3,802.74 3,700.00 3,700.00 

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

级项目 
21,685.00 8,627.31 8,300.00 8,300.00 

高清电视节目生产系

统项目 
25,133.00 9,738.79 9,600.00 9,600.00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

统建设项目 
22,626.00 4,270.00 8,700.00 4,270.00 

新媒体项目 15,683.00 6,191.16 6,000.00 6,000.00 

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18,891.96 13,557.58 7,257.00 7,257.00 

未指定用途募集资金    4,430.00 

合计 147,055.76 66,640.62 56,357.00 56,357.00 

五、关于购物合同纠纷从募集资金账户执行划款的情况 

2016 年发生的顾客张海阳与我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于 2017 年 1 月经

广州中院二审裁定我司败诉。据此裁定，2017 年 3 月广州荔湾区法院下达执行

通知书，执行款项金额：30,336.00 元。2017 年 11 月 24 日，我司接到监管银行

工商银行金鹏支行通知，告知其监管的募集资金账号：1901018029200020965 已

网络执行扣款 30,336.00 元。2017 年 11 月 28 日，我司从自有资金账户向工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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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金鹏支行监管的募集资金账号：1901018029200020965 转入 30,336.00 元，及

时补足募集资金账户金额。 

六、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市场变化和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公司对原募集投资项目的方案、预期目

标进行优化调整，拟终止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高清电视节目生产系统项目。

2017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

目和高清电视节目生产系统项目。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高清电视节目生产系

统项目终止后，公司拟分别将上述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含利

息）9,999.8 万元、6,037.07 万元，以及未指定用途募集资金 4,430 万元，以上合

计 20,466.87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董、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

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并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召开

的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 

七、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实施的情况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募集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部分募集资集投资

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序 

号 
项    目 

原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  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3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

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4  新媒体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5  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独董、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保

荐机构中金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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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 年 1-6 月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 是 12,800 3,114.08  3,114.08 100%   是 否 

呼叫中心扩建项目 否 3,700 3,700 64.52 3,056.01 82.59%   否 否 

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

项目 
否 8,300 8,300 309.21 6,411.83 77.25%   否 否 

高清电视节目制作系统

项目 
是 9,600 3,763.73  3,763.73 100%   是 否 

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

建设项目 
否 8,700 4,270 44.78 2,458.36 57.57%   否 否 

新媒体项目 否 6,000 6,000 93.60 3,112.91 51.88%   否 否 

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 否 7,257 7,257 45.56 6,220.56 85.72%   否 否 

补流转出 否  19,952.19  19,952.19 100.00%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6,357 56,357 557.68 48,089.67 -- --  -- -- 

 

合计 -- 56,357 56,357 557.68 48,089.6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公司呼叫中心扩建项目、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新媒体项目、供应链物流建

设项目均处于建设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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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公司募投项目中，新媒体项目、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和呼叫中心扩建项目原计划实施地点位于长

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路 399号青竹湖会展中心，根据项目实施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将新媒体项目交由全资子公

司上海快乐讯广告传播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实施地点变更为上海市武宁路 99号 25楼，将智能电视交互购物

系统建设项目交由全资子公司快乐的狗（北京）新媒体技术限责任公司负责实施，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市朝

阳区高井文化园路 8号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区二期 C15号楼，将呼叫中心扩建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长沙市万

家丽北路二段 368号卧琥城。上述事项经 2015年 5月 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前期投入，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110,388,346.24 元，

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所发表意见或出具报告的具体内容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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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用于募投项目的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结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于 2016年 4月 21日第十九次董事会会议

审核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议案》，公司募投项目原计划投资：147,055.76万元，其中使

用募集资金：56,357万元。此次调整后的募投项目投资计划为 66,640.62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51,927

万元。智能电视交互购物系统建设项目在调整投资规模及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后，会产生 4,430万元的募集资

金结余，这部分资金在有适当用途后，将再履行必要审议程序进行调整。公司独董、监事会对该案发表了同

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2016年 5月 31日，公司 2015 年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议案》。 

根据市场变化和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公司对原募集投资项目的方案、预期目标进行优化调整，终止电子商务

平台建设项目、高清电视节目生产系统项目。2017年 7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和高清电视节目生产系统项目。电子

商务平台建设项目、高清电视节目生产系统项目终止后，公司拟分别将上述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募

集资金（含利息）9,999.8万元、6,037.07 万元，以及未指定用途募集资金 4,430万元，以上合计 20,466.87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出

具了核查意见，并于 2017年 8月 25日举行的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 

2016年发生的顾客张海阳与我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于 2017年 1月经广州中院二审裁定我司败诉。据

此裁定，2017年 3月广州荔湾区法院下达执行通知书，执行款项金额：30,336元。2017年 11月 24日，我

司接到监管银行：工商银行金鹏支行通知，告知其监管的募集资金账号：1901018029200020965 已网络执行

扣款 30,336元。2017年 11月 28日，我司从自有资金账户向募集资金账号：1901018029200020965转入 30,336

元。及时补足募集资金账户金额。 

2018年，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和募集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部分募集资集投资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日期进行延期。具体如下：呼叫中心扩建项目、信息技术系统平台升级项目、智能电视交互购物建

设系统、新媒体项目和供应链物流建设项目均延期到 2019年 12月 31日。2018年 2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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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募投项目延期实施的议案，公司独董、监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

中金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